
上海证券交易所“积极回报投资者”系列文章之六 

 

以投资者利益保护为核心的投资者关系管理 

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成立于 2002

年 9月，2003 年 11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是我国最大

的水电上市公司。2005 年 8 月，公司成功完成股权分置改革试

点，成为我国首批全流通的国有控股大型上市公司。2009 年公

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2012年拟完成三峡电站全部 32台发电资

产的收购。目前公司总股本 165 亿股，总资产近 1600 亿元，净

资产约 600 亿元，总市值近 1300 亿元，总市值排名沪深 A 股前

20位。 

上市9年多来，公司在资本市场树立起了优质大盘蓝筹形象，

培育了一大批推崇价值投资理念的机构投资者，赢得了投资者的

信任和良好口碑。除了坚持诚信经营、规范治理、信息透明、业

绩优良的经营理念外，公司以投资者利益保护为核心的投资者关

系管理策略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目前，公司已逐步建立起了一

整套富有自身特色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体系。 

一、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生动实践 

(一) 建立规章制度，奠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坚实基础 

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是投资者关系工作的基础。为规范投资

者关系管理工作，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《公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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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》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、《信

息披露制度》、《投资者接待管理办法》等制度、办法，将投资者

关系管理工作逐步制度化、规范化、流程化，从而使投资者关系

管理工作有章可循。 

(二) 明确组织机构，确保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

组织机构是整个投资者关系管理体系高效运转的基本保障。

公司通过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明确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是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责任主体，董事会秘书是投资者

关系管理日常业务负责人，董事会办公室归口负责投资者关系管

理的日常事务，有序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。 

(三) 构建支持系统，保障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高效运转 

投资者关系支持系统是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关键技术手

段。公司构建了由生产经营信息采集系统、投资者数据库系统、

媒体监测系统和公司网站等几部分构建而成的支持系统，保障投

资者关系工作的高效运转。 

(四) 确定工作内容，不折不扣执行到位 

公司的投资者关系工作内容涵盖展示、维护、塑造良好的大

盘蓝筹形象，加强股东关系管理，监测媒体环境和股市动态以及

强化利益相关方的公共关系管理等。在实际工作中，上述内容得

到了公司一贯、认真执行。  

(五) 搭建公司沟通渠道，保证顺畅沟通 

上市以来，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已逐步建立起了包括信息披

露、投资者热线、传真、董秘信箱、投资者关系网站、来访接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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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演、反路演、微博等多种形式的沟通渠道，确保了公司信息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向投资者传递，同时也将投资者

的意见或建议及时收集、反馈给公司，促进了公司的投资者关系

管理工作。 

(六) 立足于投资者利益保护，提供持续稳定高比例的现金

分红 

作为水电龙头企业，公司高度注重股东投资回报，自上市以

来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政策，《公司章程》明确规定，

“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。股东有权要求公司

采取以现金分红为主的股利分配政策，每年现金分红原则上不低

于公司当年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五十（在 2010 年以

前，公司每年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

百分之六十五）。”截至 2011年，公司分红总金额已近 300亿元，

远远超过首次募集资金金额，切实维护了投资者利益。这在 A股

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。 

公司上市以来股利分配情况见下表： 

 

分红年度 分红方案 
本期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 

金额 比率 

2011年度 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.5462元（含税） 6,463,347,552.74 65% 

2010年度 每 10股派现金 2.5579元（含税） 6,493,011,824.98 65% 

2009年度 
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.37027元（含税）  

3,597,296,237.82 98.46% 
每 10股转增 5股  

2008年度 每 10股派现金 2.1585元（含税） 3,125,411,753.05 65% 

2007年度 每 10股派现金 2.9682元（含税） 4,297,986,308.36 65% 

2006年度 每 10股派现金 2.3532元（含税） 3,257,213,614.82 68% 

2005年股改 每 10股派现金 1.74元（含税） 2,771,097,302.64 105.1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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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度 每 10股派现金 1.89元（含税） 

2004年度 每 10股派现金 2.100元（含税） 1,193,180,973.07 59% 

二、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 

总结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逾 9年来的生动实践，我们深

切体会到，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必须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。 

（一）要处理好谋划与执行的关系。投资者关系管理是一项

复杂的系统工程，既要增强谋划力，又要提高执行力。  

（二）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。公司一方面要认真钻研

国内外投资者关系管理理论，吸取先进管理经验，另一方面要在

继承优秀成果中努力创新，在实践中持续摸索，以构建适合中国

国情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模式。 

（三）要处理好平时与应急的关系。日常工作是处理紧急工

作的扎实基础，紧急工作处理有助于发现日常工作中的不足，两

者相互促进。  

（四）要处理好内力与外脑的关系。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量十分

巨大，在充分发挥投资者关系管理团队工作积极性的同时，有必

要借助专业、高效、独立的外部支持来提升内力。实践证明，内

力与外脑的完美结合才能实现“1+1>2”的效果。（本文由中国长

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供稿） 

 

（本栏目刊载的信息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，不构成

任何投资建议，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

该等信息做出决策。上海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刊载的信息准确

可靠，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保证，亦不对因使用



 5 

该等信息而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。更多内容敬请

浏览上交所投资者教育网站（http://edu.sse.com.cn）。） 

 


